跨境进口统一版数字证书及数据传输相关说明
1、数字证书的申请范围


 根据《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统一版信息化系统企业接入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8〕56 号）要求，企业须对其向海关所申报及传输的电子数据承担法律责任，电子单证数据使用数字签名技术，并且自6月30日起执行。其中电子订单、支付单、运单的数字签名实施过渡期自公告执行之日起3个月。
对数据进行签名的企业需申请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数字签名证书，需签名和申请数字证书的单证及企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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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证书载体及性能

跨境电子商务进口统一版信息化系统用户可根据实际业务量选择密码产品作为数字证书的载体进行数字签名，其载体和性能如下：

	
	IC卡/USBKey
	加密机
	云密码服务器

	处理能力

（对报文进行签名运算的速度）
	IC卡处理能力：≤12票/分钟

USB Key处理能力：<200票/分钟
	＞240票/分钟（厂商有不同性能配置的产品，较高性能的设备业务处理性能可以达到100000票/分钟以上）
	＞240票/分钟（厂商有不同性能配置的产品，较高性能的设备业务处理性能可以达到100000票/分钟以上）

	使用方式
	在报文签名的设备上安装读卡器或usb key
	在报文签名的设备同一网段内部署企业自行购买的加密机
	企业无需部署设备，通过向云密码服务器厂商租用服务完成对报文的签名

	可靠性
	低，持续高速签名有可能造成IC卡或usb key损坏
	高
	高

	证书有效期
	10年
	5~20年
	5~20年

	设备和服务能力获取方式
	受理窗口：杭州解放东路18号H楼行政服务中心二楼40号窗口。

联系电话：0571-95198
	企业自行向加密机厂商购买，厂商提供的设备需具有国家密码管理局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型号证书。

参考价格：10~15万（仅供参考）
联系电话：13735811076
	企业可向云密码服务器密码机租用厂商租用服务，厂商提供的设备需具有国家密码局批准的云密码服务器密码机产品型号证书。

联系电话：13735811076

	证书申请方式
	获取设备和服务能力后，企业向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杭州分中心申请数字签名证书。

使用IC卡、USB Key企业：需提前预约，预约成功后按预约要求携带资料，到电子口岸市民中心窗口办理。（预约方式：自助办理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浙江95198”，在公众号下方“办事大厅”-“IC卡预约”中预约；办理IC卡企业可邮寄办理，预约请登录“商务百事通”网站（www.chinabeston.com），进入“IC预约”中选择网上代办，进行预约。），受理窗口：杭州解放东路18号H楼行政服务中心二楼40号窗口。联系电话：0571-95198
使用加密机和租用云密码服务器的企业：联系0571-95198

具体申请流程详见《杭州关区跨境进口统一版数字证书及传输ID申请指南》


3、数据传输

企业向跨境进口统一版申报数据可采用手工录入、客户端传输、自行开发的方式接入，其相关说明如下：
	
	手工录入
	客户端传输
	自行开发

	适用范围
	仅适用清单申报企业，其他单据无法申报
	适用所有单证申报
	适用所有单证申报

	使用方式
	清单申报企业登录
http://ceb2.chinaport.gov.cn
进行录入
	通过跨境统一版客户端向海关申报，使用客户端需申请传输ID,详见《杭州关区跨境进口统一版数字证书及传输ID申请指南》
	自行开发符合海关总署跨境进口统一版数据传输规范的传输工具，需申请传输ID,详见《杭州关区跨境进口统一版数字证书及传输ID申请指南》

	咨询方式
	010-95198
	联系电话：13735811076
	联系电话：13735811076


    企业申报数据在完成业务签名后，可通过客户端或自行开发符合海关总署跨境进口统一版数据传输规范的传输工具，向海关申报数据，或经第三方平台向海关总署跨境进口统一版进行数据申报，第三方平台可代为转发数据，但不得擅自修改企业申报数据及报文格式。
